
长治市屯留区教育系统食品

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一、总则

(一)编制目的

建立健全长治市屯留区教育系统应对食品安全事故的

指挥体系和运行机制，规范和指导应急处理工作，有效预防、

积极应对、及时控制食品安全事故，高效组织应急救援工作,

最大限度地减少食品安全事故的危害，保障学校师生员工身

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制定本预案。

(二)编制依据

根据《教育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关于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管理规定》（第 45 号令）、《中

共山西省委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

安全工作实施方案》（晋发【2019】37 号）、《中共山西省委 山

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工作责任

清单》（晋发【2019】32 号）、《山西省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管

理办法》（晋教安稳【2020】13 号）、《长治市突发公共事件

应急总体预案》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结合我区教育

系统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实际，制定本预案。



(三)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屯留区各级各类学校、托幼机构在食物

(食品)生产加工、储存、分配、流通等环节中发生食源性疾

患，造成师生员工病亡或者可能对师生员工健康构成潜在的

重大危害，并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食品安全事故。

(四) 工作原则

1.全程预防、全程控制：在学校食堂餐饮发生食源性疾

患，造成学校师生食物中毒或其他食品安全事故时启动本

《应急预案》。

2.明确职责、落实责任：按照“全区统一领导、教育部

门协调、学校校长负责、行动”的食品安全工作机制，实行

分级管理、分级响应，各方联合落实各自职责。

3.科学决策、 群防群控：各学校要建立组织，实行科

学民主决策，依法规范应急救援工作，确保应急预案的科学

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要加强学校日常监测、坚持群防群

控，及时分析、评估和预警，对可能引发的食品安全事故，

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

4.及时反应、快速行动：学校对所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

要作出快速反应，及时启动应急预案，严格控制事故发展和

势态蔓延，有效开展应急救援工作，认真做好食品安全事故

的救治、处理及整改工作。



二、应急指挥体系及职责

(一) 教育部门根据长治市屯留区食品安全管理办公室

要求，成立教育系统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统一指挥应

急处置工作。总指挥由局长或分管领导担任，成员根据食品

安全事故性质和应急处理工作的需要确定，由局安全股、学

生服务管理中心牵头，局相关股室负责同志组成。

主要职责有：

1.启动区教育系统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2.领导、组织、协调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3.负责事故应急处置事项的决策；

4.负责上报与事故相关的重要信息；

5.审议批准学校应急处置工作报告等；

6.向区政府及区食品安全应急指挥部报告事故救援情

况。

(二) 各学校根据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要求，成立学

校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组长由校长担

任，成员由分管领导、学校校医和相关人员组成。

主要职责有：

1.贯彻区教育系统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的指示，统

一指挥、组织实施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2.认真做好各项应急处置工作，及时有效控制事故，防



止势态蔓延扩大；

3.尽力解决事故应急处置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必要时决

定采取有关控制措施；

4.迅速向学校所在地政府、卫生机构、区教育系统食品

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等报告，同时上报事故发展情况和应急

处理工作情况；

5.根据区教育系统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的要求，提

供事故有关信息要真实可靠，必要时接受媒体的专访；

6.完成区教育系统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

他任务。

三、信息监测、预警和报告

(一) 监测

各学校要建立统一的食品安全事故监测、报告网络体系，

建立通畅的信息监测和通报网络，通过日常监测和抽检，及

时研究分析本校食品安全情况，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整

治、早解决，形成统一、科学的食品安全信息评估和预警体

系。

(二)预警

学校食品安全工作小组各成员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加强

对学校卫生、食堂餐饮等环节的日常监管，建立食品安全信

息资料档案。对学校可能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预警信息进行



及时分析和上报，并做好应急准备工作，预警信息的统一发

布由区食品安全管理办公室负责。

(三)报告

学校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后，现场有关人员应立即报告单

位负责人；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立即向当地乡镇政府、

卫生机构及上级部门报告；主管单位逐级向上级食品安全管

理部门作出初次报告，初次报告必须在事故发生 1 小时内，

同时要根据事故处理的进程或上级要求随时作出阶段报告。

事故处理结束后学校要在 5 个工作日内作出总结报告。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食品安全事故不得瞒报、迟报、谎报

或者授意他人瞒报、迟报、谎报，不得阻碍他人报告。

(四) 报告程序

1.初次报告： 应尽可能详细报告学校食品安全事故发

生的时间、地点、危害程度、受灾人数、主要临床症状及报

告单位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事故发生原因的初步判断，事

故发生后采取的措施及事故控制情况等。报告信息要有事故

简要经过以及直接经济损失估算等。

2.阶段报告： 即要报告新发生的情况，也要对初次报

告的情况进行补充和修正，包括事故的处置进程、事故原因

等。阶段报告发展与变化、报告应根据事故处理的进程或者

上级要求随时上报。



3.总结报告： 总结报告在事故处理结束后 5 个工作日

内作出。 总结报告包括对事故的发生、引发事故原因的分

析、事故鉴定结论、提出处理意见及今后对类似事件的防范

和处置建议，同时提出对引发食品安全事故的有关责任部门

和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

(五)举报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区食品安全管理办公室(举报电

话：0355--7522144)区教育局(举报电话：0355-7522155)投诉

举报食品安全事故、隐患，对学校及相关人员不按照有关规

定履行食品安全事故监管职责的行为有权进行投诉举报。各

部门接到投诉举报后，应及时组织对投诉举报事项进行调查

处理。

四、应急响应

由区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组织相关部门对事故应

急处理工作给予指导、监督和支持。区教育系统食品安全事

故应急指挥部根据需要组成工作组赴事发地指导督办应急

处理工作，协助区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开展相关工作。

五、后期处置

(一) 责任追究

各学校要做好食品安全事故的善后处置工作，尽快消除

事故影响，妥善安置，慰问受害和受影响师生，恢复正常教



学秩序，保持社会稳定。造成食品安全事故的责任单位和责

任人，按《学校食物中毒事故行政责任追究暂行规定》执行。

(二)总结报告

食品安全事故善后处置工作结束后，区教育系统食品安

全事故应急指挥部要总结分析应急救援经验教训，提出改进

应急救援工作的建议，完成应急救援总结报告并及时上报。

六、应急保障

(一) 信息保障

所有食品安全事故信息，严格按照信息归口、统一对外

发布的原则，由区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会同宣传部门按

照有关规定统一发布，学校和个人不得擅自发布食品安全事

故信息。

(二) 医疗保障

学校要成立食品安全事故救治小组，发现异常情况立即

采取应急措施。要在第一时间做好现场护救和稳定工作，同

时上报当地乡镇政府、医疗卫生机构和区教育局。区教育部

门立即启动应急救援措施，会同卫生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开

展医疗救治工作。

七、 监督管理

(一) 演习演练

各学校要根据自身特点，采取定期和不定期形式组织开



展学校食品安全事故的应急演习演练，不断提高全校师生食

品安全事故防范意识，时刻绷紧“食品安全，生命至上”这

根弦。

(二) 宣传教育

各乡镇中小学、区直各学校应当加强对广大师生员工的

食品安全知识教育，提高其食品安全意识和防范意识。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应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各级各类学

校要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根据区教育系统和区食品安

全综合监管部门的要求，制订本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

预案，加强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队伍建设，加大

经费投入，必要时组织学校师生员工按照学校制订的预案进

行演练，以保证学校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应急处理工作

的顺利开展。

八、附则

(一) 本预案由区教育部门负责解释。

(二)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2020 年 2 月


